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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情况概述

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公司 2025年年度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为

-8,186,255.74元，公司未弥补亏损已超过实收股本 21,475,998.00元的三分之一。

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

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二、亏损原因

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，系公司经营累计亏损，其主要

原因是：

1. 行业竞争加剧，市场价格较为透明，项目议价能力与盈利空间收窄；

2、信用减值损失对利润形成持续影响。

3、固定成本与刚性费用较高，规模效应尚未形成。

三、改善措施

1、优化业务结构，聚焦高毛利项目，提升整体盈利水平；

2、加强应收账款催收与信用管理，严控坏账风险；

3、合理压降刚性固定开支，优化费用管控体系。拓展优质客户与项目，提

升营业收入规模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《新疆利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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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疆利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决议》

新疆利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 4月 29日


